
土地置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甲方：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土地估价规程》及南京市土地置换、高校国资管理相关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育用地与南京市燕子矶新城开发建设管理中心收储土地置换涉及的资产评估事宜，订立本合同，共同遵照执行。
评估目的

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和南京市燕子矶新城开发建设管理中心双方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值置换、办理规划资源审批、国资备案及置换协议签订提供客观、公正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及范围

以权属证载及规划文件为准，不含地上建（构）筑物：
（1）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地块：位于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1、神农路区域，土地面积17280.14㎡；2、绿地综合管廊区域，土地面积3709.89㎡，分别位于神农路南侧、神农路与怡宁路交叉口东南侧、神农路与燕园路交叉口西南侧三个区域；3、变电站区域，土地面积1043.41㎡，位于神农路与怡宁路交叉口西南侧。共计约33.06亩。
（2）南京市燕子矶新城开发建设管理中心地块：位于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1、南区特教康复大楼区域，土地面积5842.02㎡，位于神农路南面，燕园路与神农路交叉口东南侧；2、北区特教学院校区区域，土地面积5300.24㎡，分别位于北区特教学院北侧、西北侧、南侧三个区域；3、规划幼儿园地块区域，土地面积14518.88㎡，位于燕城大道东侧、盛春街北侧。共计总面积约38.5亩。
工期：自评估委托之日至签署土地置换协议完成。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提交正式评估报告。
三、评估价值时点

价值时点：以甲方最终出具的委托评估书为准 

四、评估费及支付方式：

（一）评估费：

本次评估费包干价为   人民币万元（大写：   万玖仟元整）。（含税，总价包干），包含现场踏勘、人员、交通、资料查询、土壤修复核查、报告编制、备案配合、税费等全部费用，甲乙双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支付方式：

本合同签订生效起，甲方支付乙方合同金额的30%，即人民币万元（大写：元整）；乙方正式评估报告出具后，甲方支付乙方合同金额30%，即人民币万元（大写：元整）；乙方配合甲方完成土地置换协议后结清尾款，即人民币万元（大写：元整）。

注：付款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相应票据

账户名称：

开 户 行：

账 户 号：

五、甲方义务：

（一）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评估所需全部资料（原件核验后返还，复印件加盖公章），包括但不限于：权属证书、规划条件、土地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地籍图、宗地图及其他法定文件。
（二）甲方应配合评估机构进行现场勘察、提供相应资料。

（三）按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评估服务费用。
六、乙方义务：

（一）严格遵守《资产评估准则》《土地估价规程》及南京市相关政策，客观、公正开展评估。

（二）乙方在接受委托、取得相关资料后，应组织相关人力进行现场勘察，提交相关评估数据，并最终提交正式评估报告（含纸质版报告、电子版报告及附件、工作影像资料等）。出具的评估报告应满足：符合国资备案、规划资源审批要求，包含评估报告正文、评估说明、评估明细表、电子文档（PDF及可编辑版），并加盖乙方公章及两名以上注册估价师签字盖章。

 （三） 配合甲方完成报告备案、答疑、核查，免费提供报告复核（非乙方原因导致的复核除外）及置换协议签订相关的评估支撑服务，质保期6个月。

（四）乙方对评估结果的合法性、真实性、合理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有关情况、资料及评估结果保密。

七、报告提交与验收

（一）报告提交：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正式评估报告正本1份、副本5份，电子文档1份（U盘存储）。

（二）验收标准：

1.报告格式、内容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

2.满足本合同约定的评估目的及国资备案、规划资源审批要求；

3.无重大遗漏或错误，经相关审批部门审核通过。

（三）若评估报告不符合验收标准，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整改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重新提交，整改费用由乙方承担；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并承担违约责任。

 八、 本合同壹式 陆 份，甲方执 肆 份，乙方执贰 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另行协商。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负责人：                            

经办人：                            

乙方（盖章）： 
负责人：                           

经办人：               

本协议书于     年   月   日在南京市签订。



